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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号： HZ-W23081022 

委托单位： 贵州五福坊食品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样品名称： 贵州黄粑（小米） 

检测类别： 委托检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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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贵州黄粑（小米） 

商标 黔五福 等级 / 

生产/加工日期 2023-8-2 保质期 10 个月 

批号/样品标记 / 型号/规格 300g/包 

样品数量 6 包 样品状态 完好，正常 

样品编号 HZ-W23081022 获取方式 邮寄到样 

标称生产者 毕节彝姑娘特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

标称生产者地址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碧海街道经济开发区标准厂房十九号一楼 

委托单位 贵州五福坊食品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委托单位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高新路 288 号 

样品接收日期 2023-08-14 样品检测日期 2023.08.14~2023.08.22 

判定依据 
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 

T/GZSX 018-2017 《贵州黄粑》 

检验检测结论 

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 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

准》，T/GZSX 018-2017 《贵州黄粑》的要求。 

 

 

 

签发日期：2023-08-22 

备注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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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值 
单项判

定 
检测方法 

定量限

/检出

限 

1 
二氧化硫残留

量 
g/kg 未检出 不得使用 符合 

GB 5009.34-2022 

第一法 
0.010 

2 铅（以 Pb 计） mg/kg 未检出 ≤0.5 符合 
GB 5009.12-2017 

第二法 
0.05 

3 
铝的残留量（干

样品，以 Al 计） 
mg/kg 未检出 不得使用 符合 

GB 5009.182-2017 

第二法 
2 

4 柠檬黄 g/kg 未检出 不得使用 符合 GB 5009.35-2016 0.0005 

5 日落黄 g/kg 未检出 不得使用 符合 GB 5009.35-2016 0.0005 

6 菌落总数 CFU/g 
＜10/＜10/＜

10/＜10/＜10 

n=5,c=2, 

m=10
3
, 

M=10
4
 

符合 GB 4789.2-2022 / 

7 大肠菌群 CFU/g 
＜10/＜10/＜

10/＜10/＜10 

n=5,c=2, 

m=10, 

M=10
2
 

符合 
GB 4789.3-2016 

第二法 
/ 

8 沙门氏菌 /25g 

未检出/未检

出/未检出/未

检出/未检出 

n=5,c=0,m=0 符合 GB 4789.4-2016 / 

9 
金黄色葡萄球

菌 
CFU/g 

＜10/＜10/＜

10/＜10/＜10 

n=5,c=2,m=1

0
2
,M=10

3
 

符合 
GB 4789.10-2016 

第二法 
/ 

10 霉菌 CFU/g ＜10 ≤150 符合 
GB 4789.15-2016 

第一法 
/ 

备注： 

1、检测结果“未检出”表示检测结果小于“定量限/检出限”所示数值。 

{{MERGE}} 

 

1、 本报告结果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。 

2、 本报告涂改无效；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签名无效；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；无骑缝章无效。 

3、 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保质期内样品向本公司书面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4、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本报告各页均为报告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使用者单独抽出某页而导致误解或用于其它用途及由此

造成的后果，本公司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5、 样品、样品信息、客户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，本公司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、适当性、真实性和（或）完整性责任。 

****报告结束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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